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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ber司機非法載客取酬罪成
28人各罰3800至4500元 官促政府配合科技發展速補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警方去年採取的第二波打擊Uber

司機非法載客取酬行動，合共拘捕28男1女司機，其中一名印度

裔男被告早前認罪，其餘28人被控一項「駕駛汽車以作出租或取

酬載客用途」罪，他們昨被裁定全部罪成，分別判處罰款3,800元

至4,500元不等。Uber對裁決表示失望。裁判官則在判詞中指

出，政府政策應配合科技發展，而不是相反，希望相關部門盡快

作出補救措施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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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告壹傳媒CEO誹謗

「山神」逼港 掛八號機會頗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熱帶風

暴「山神」逼港！天文台昨日下午4時
20分改發三號強風信號，預料「山神」
會在今日凌晨最接近本港，但改發八號
風球機會頗低。昨在「山神」逼近本港
期間，天氣尚算平靜，未對交通及市民
活動造成影響。惟天文台估計今日早上
會間中有狂風驟雨，海面會有大浪及湧
浪，市民應遠離岸邊，並停止所有水上
活動。
天文台昨日凌晨2時40分發出1號戒

備信號後，本是熱帶低氣壓的「山神」
(Son Tinh)在昨日早上9時45分獲得命
名，並在1小時後約10時45分增強為熱
帶風暴。及至昨日下午4時20分，因
「山神」逐漸靠近本港，天文台改發三
號強風信號。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李柄華表示，昨
日下午5時許，熱帶風暴「山神」集結

在本港以南約340公里，預料向西移
動，時速約40公里，橫過南海北部，移
向海南島一帶。
至昨晚8時許，「山神」集結在本港

以南約330公里，繼續保持預測路徑向
西移動，時速約35公里。
李柄華指，預料「山神」會在今日凌
晨最接近香港，風力逐漸增強，並在香
港以南約300公里掠過。不過他指按現
時預測路徑，改發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
的機會頗低。惟受「山神」外圍雨帶影
響，本港今早會間中有狂風驟雨，海面
亦會出現大浪及湧浪。
天文台預測今日凌晨吹強風程度偏東

風，日間風勢逐漸緩和，大致多雲，間
中有驟雨，海有湧浪，短暫時間有陽
光，氣溫介乎27度至31度。
另展望本港隨後一兩日部分時間有陽

光，亦有幾陣驟雨。

28名被告，年齡介乎22歲至60歲，分別報稱是職業司機、學生、教師、保險經紀、公司東主及退
休人士等，年紀最小的是一名22歲男學生。
裁判官杜浩成昨在判詞中指，載客取酬必須向運輸署
申請出租汽車許可證，但所有被告沒有許可證，亦沒有
證據顯示他們是基於取酬以外原因展開車程，各被告亦
完全知悉車程是收費的，而且是他們的意圖。

官：互不相識 載客只為報酬
裁判官續指，被告在收到服務請求後，會在上落客地
點出現，並非巧合，司機和乘客都是不認識，載客車程
唯一目的是有報酬，而有關報酬在車程結束後不久即透
過信用卡支付。所以裁定全部被告罪名成立，其中3名
被告因有停牌記錄，罰款4,000元至4,500元，另外25
人全部罰款3,800元，須於兩日內繳交罰款。
杜官又指，雖然沒有證據顯示案發時被告跟Uber公
司有合約關係，但就算有，都是用作掩飾收費和服務，
是互相依附的關係。杜官另在判詞中提到，政府政策應
配合科技發展，而不是相反，希望相關部門盡快作出補
救措施，解決點對點乘車服務衍生的問題。 本案是警
方去年4月至6月期間執行的第二波打擊Uber司機載客

非法取酬行動，其間派出假扮乘客的警員召援及搭乘
Uber車輛，先後拘捕28男1女司機，其中28人不認
罪，由今年4月初開始在九龍城法院分兩批處理。

警先後進行22次臥底行動
據控方庭上透露，本案警方先後進行22次臥底行

動，案中大部分乘客均能完成車程到達目的地，但有數
名乘客在車輛到達目的地前警方已採取行動，亦有3名
市民就6次Uber乘車經驗向警方投訴，有一次為意外
受傷，未有完成車程，但所有乘客均被收取車資，並以
信用卡轉賬。
杜官指按舊有的《道路交通條例》第二百二十章，控

方就出租私家車提出檢控，必須證明司機和乘客之間，
有定立不能強制執行的載送協議。
法庭認為，按現行的法例《道路交通條例》第三百

七十四章，控方不再需要證明司機和乘客之間有此協
議存在，法庭亦不需考慮社交或家庭場合接載他人等
因素。
然而，受制於過往案例，法庭在詮釋「出租或取

酬」部分時，只需在「出租」及「取酬」二者取其
一，便能用作定罪基礎。

運輸署昨在
法庭判決 28
名 Uber 司機

罪成及罰款後回應指，對使用手
機程式召喚出租汽車持開放態
度，但用新科技時必須合法，該
署會按一貫程序，根據《道路交
通條例》第九十條，向有關車輛
的登記車主發出暫時吊銷該車輛
牌照的通知書，並要求將涉案車
輛移交運輸署保管，直至有關吊
銷期屆滿為止。
運輸署續指，由 2015 年至

2018年第二季，因非法出租或取
酬載客被法庭定罪而被暫時吊銷
牌照及扣押的車輛共有46輛。
Uber則對有關裁決感到失望，認
為裁決不但剝奪了司機夥伴掌握
靈活經濟機遇，亦是香港作為智
慧城市的絆腳石。
根據《道路交通條例》，使用
私家車或輕型貨車作非法出租或
取酬載客；或招攬或企圖招攬他
人乘坐此類汽車的違例人士，如
屬首次被定罪，可處罰款5,000
元及監禁3個月，涉案車輛的牌
照亦可予暫時吊銷3個月；如屬
第二次或隨後再次被定罪，則可
處罰款1萬元及監禁6個月。
如就同一汽車再犯罪，則有關

車輛的牌照可予暫時吊銷6個
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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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蛇」行動搜證，先後拘捕7
名Uber司機，除控告他們「駕
駛汽車作出租或取酬載客用途」
罪外，亦被控告「沒有第三者保
險」罪名，當中兩人認罪，另外
5人經審訊後，去年3月亦被裁
定罪成，罰款7,000至1萬元及
停牌12個月，成為首宗Uber司
機罪成案，但本案的 29名被
告，全部未被控告「沒有第三者
保險」罪名。
根據資料，Uber去年2月宣

佈已向美亞保險為每程車購買
第三者保險，惟由於有關第三
保是由Uber 購買，是否符合
法例要求，保險界有不同看

法。
Uber回應對有關保單問題

無補充，美亞保險亦以保密協
議，不作回應。警方則表示，
會按程序跟搜集到的證據決定
跟進行動；保監局就指法例問
題要問運輸署。
但究竟Uber幫司機買的第三

保是否已經符合法例要求？運
輸署只表示根據法例，任何人
在道路上使用汽車，都要有一
份有效的第三者保險，至於保
單是否一定要由車主去買，署
方始終無回答。
有律師則提醒指，Uber的保

單只保障人身傷亡，不包括財
產損失，一旦發生意外，Uber
司機仍可能會被索償。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婷

Uber保單保傷亡不包財產
0�$

■Uber司機接受判決後離開法庭。 電視截圖 ■Uber司機罪成被判罰款。 電視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壹傳媒擬
將《壹週刊》的香港及台灣業務售予商人
黃浩，惟交易在今年2月告吹，黃浩同月
已入稟高院向壹傳媒和多間相關公司提出
兩宗索償訴訟，指對方單方面毀約及透過
旗下網站作出誹謗黃的失實報道，索償至
少4.4億元。黃浩日前再入稟高院，控告
壹傳媒行政總裁（CEO）張劍虹誹謗，
要求禁制有關言論及索取懲罰性賠償。
最新的入稟狀原告為Gossip Daily Lim-

ited，被告是壹傳媒有限公司行政總裁及
執行董事張劍虹。入稟內容指控張劍虹早
前接受《都巿日報》訪問提及有關交易不
能成交的原因時，發放失實訊息，而有關
報道在本月3日於《都巿日報》刊登，標
題是「壹傳媒遭拋售－股價大跌－錯失賣
盤接連受挫誰之過」。
入稟狀指，張清楚知道原告已支付、賣

家壹傳媒亦收妥8,800萬元，但張卻選擇
隱瞞有關資料，不當地只交代事件中的部
分內容。張的言論令讀者以為是原告出錯
致令交易不能完成，說法嚴重影響買家公
司的聲譽，要求禁制張發表誹謗言論及索
取懲罰性賠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旺角亞
皆老街78號一單位昨晚7時許發生倫常血
案，一名婦人疑丈夫有外遇，興師問罪，
詎料有人直認不諱更出手傷人，婦人一時
情緒失控，操起菜刀還擊，丈夫不敵頭部
被連砍兩刀，當場血流如注倒地。適時，
兒子回家目睹血案，將母親按倒地上，惟
混亂間亦被砍傷流血。
據現場消息指，多名警員接獲鄰居報

警到場時，單位大門鎖上，兒子因要按住
失控的母親，無法開門。警員遂需消防員
協助破門進入控制場面，並將婦人拘捕，
事後一家三口均需送院，其中丈夫傷勢嚴
重。
據悉，現場單位住有一家四口，除該

對年約50歲的夫婦外，還育有一對年約
20歲的子女。街坊指平時兩夫婦出入表
現恩愛，難以相信會發生血案。

▶▶被妻子斬傷男被妻子斬傷男
子送院救治後子送院救治後，，
情況嚴重情況嚴重。。

▲▲涉嫌斬傷丈夫及兒子的涉嫌斬傷丈夫及兒子的
婦人同告受傷留醫婦人同告受傷留醫。。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中年婦上
月涉在金鐘高等法院庭內，先後用手機
拍照及向上訴庭3位法官「掟銀仔」發
洩，結果被控一項普通襲擊罪，獲准保
釋但不得離港，惟上周五（13日）她卻
企圖闖關往內地被捕，被告昨再被帶上
法庭，她同意交出旅遊證件及不再離
港，裁判官續准其以500元保釋，下周五
（27日）提堂。

女被告賴容（51歲），是醫管局前員
工，早前被診斷患抑鬱，上月她因不服
工傷案被判敗訴，先在6月14日在高等
法院庭內旁聽席用手機拍照，再於6月
20日在旁聽席向上訴庭3位法官「掟銀
仔」發洩，但卻掟中一名女保安員，結
果她被控於上月20日在金鐘高等法院第
四庭襲擊朱肖雲，但獲准保釋至下周五
（27日）提堂，其間不得離港。

惟在上周五（13日）她擬離港往內地時
被捕，昨再被帶到東區法院受審。
辯方提出以2,000元申請保釋，指她已得

到教訓，願意交出旅遊證件，不再離港。
裁判官引述警方資料指，被告因想返內

地「睇中醫」而闖關，遂問辯方被告現時
如何解決此問題？辯方指被告會在港另找
中醫。
裁判最終批准被告以500元保釋，須交

出所有旅行證件，以及必須居住固定地址
及定時到警署報到。

涉銀仔掟官禁離港 婦圖闖關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黃竹坑
海洋公園道18號香港警察學院，昨日下
午3時35分左右發生學警佩槍走火受傷意
外。一名男學警在室外靶場接受槍械訓練
期間，擬將一支左輪佩槍放入槍袋時意外
「走火」一響，更當場被子彈射傷右大腿
流血，現場人員見狀立即報警，受傷學警
隨後由救護車送往瑪麗醫院治理，全程清
醒。
據悉，受傷男學警當時有穿避彈衣，警
方正就事件原因展開調查。警方重申，警
隊就使用裝備有嚴格的規定，案件現正由
槍械訓練科跟進調查。

警校警槍走火
學警大腿中彈

■警察學院男學警接受槍械訓練時佩槍
「走火」。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九龍
城侯王道前晚發生襲擊案。一名姓黃
（38歲）女子疑因感情問題，被同齡
同姓男友追打襲擊，事主逃至附近巧
遇岑姓（42歲）前度男友，忙上前求
救，新歡舊愛隨即在街頭爭執，繼而
動武，最終驚動警員到場制止及拘捕
兩名男子，兩人事後報稱受傷要求送
院治理，惟黃在送院時語無倫次，一
度在救護車上不停大叫，及至抵達醫

院後，疑腦部受創，情況急轉直下，
陷入昏迷，目前情況危殆。
據悉，黃姓男傷者送院時僅臉有傷

勢，他涉嫌在公眾地方打架及普通襲
擊被捕；岑則告面、手及眼部受傷，
他涉嫌在公眾地方打架被捕。案件目
前交由九龍城警區重案組跟進，多名
探員昨午再度返回現場附近一帶調
查，並向商店查詢有否「天眼」拍下
事發情況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馬季雖在本
周日（15日）煞科，但沙田馬場昨日清晨近
6時許仍發生晨操命危意外，前見習騎師莫振
華（39歲）在馬房內操練馬匹時，意外墮
馬，據悉其先被馬匹壓倒，再被馬腳踢中頭
部，當場陷入昏迷，其間一名保安員發現報
警。
傷者經送往沙田威爾斯醫院治理後，昨晚

10時許證實不治。警方事後經初步調查，相
信無可疑。

情侶當街爭執 前度路過護花 策騎員莫振華晨操墮馬亡

▶三號風球現彩虹。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攝

▲昨日間中有狂風驟雨。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攝

7月17日(第18/079期)攪珠結果

頭獎：$82,939,250 （1注中）
二獎：$1,699,200 （4.5注中）
三獎：$86,210 （236.5注中）
多寶：-

下次攪珠日期：7月19日

6 10 36 41 48 4732


